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
采购危险废物安全处置服务需求
项目编号：QY-FSEY-2026012
一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全院危险废物安全处置服务项目
2.采购内容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服务
3.采购预算：3.74万元（叁万柒仟肆佰元整），报价超过此预算的投标将被视为无效。
二、服务期限
合同签订及续签要求：本项目服务期限采用1+1+1方式，采购结果3年有效。即：通过第一年年度考核，达到项目服务要求的，可采取续约方式签订采购合同，如年度考核不合格，取消服务资格。
三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（一）主体资格
1.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、独立法人企业，提供有效期内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含危险废物处置/回收相关业务。
​  2.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具备健全财务制度，提供近3个月依法缴纳税收、社会保障资金相关凭证。
​  3.信用要求：未被“信用中国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；未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；近3年无重大环保行政处罚、无重大安全污染事故，无危废经营资质被暂扣、吊销记录，须提供书面信用承诺函。
​  4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成交后严禁分包、转包，严禁将本院危废转交无资质第三方处置。
​  5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。
   （二）危废专项核心资质
    1.持有生态环境部门核发且在有效期内的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》，许可范围包含收集、贮存、处置，核准类别覆盖HW03废药物、HW49沾染性化学废物、实验室废有机溶剂、废矿物油等本院全部危废品类，不得超许可范围开展经营活动。
​  2.运输配套资质：自有或合作承运单位具备有效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，许可范围含危险货物道路运输；危运车辆、驾驶员、押运员全部持证上岗，运输车辆投保危险货物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不低于1000万元。
​  3.具备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；编制完成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完成主管部门备案，配备专职安全与应急管理人员。
   （三）人员及业绩要求
    1.项目负责人、现场收运作业人员持有危废安全操作培训合格证明，熟悉医疗机构、高校实验室危废管理规范、危废转移联单线上申报流程，拥有1年及以上同类项目实操经验。
​  2.近1年内至少提供1家医疗机构或高校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同类业绩，须提供合同关键页、项目验收证明作为佐证材料。
​  3.作业人员统一配备耐酸碱防护服、护目镜、防毒面具、防腐手套等全套合规劳保防护用品。
四、采购需求：
（一）法律法规及处置标准
乙方所有作业、处置工作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及《齐齐哈尔医学院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采用无害化处置、综合利用工艺，全过程可追溯，满足环保核查、医院内审、评审资料归档要求。
（二）危废分类收集、包装配套服务
1.乙方免费提供国标危废专用包装：耐腐蚀废液桶、密封编织袋、锐器收集盒、标准危废标签；液体危废容器顶部预留100mm以上安全空间，单桶容量不超过230L，严禁不相容危险废物混装。
2.指导各实验室规范分类存放危废，包装物粘贴完整标签，标注废物名称、成分、危险类别、产生单位、应急联系方式；无标签、品类不明、混装危废乙方有权拒收，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与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（三）上门转运收运服务要求
1.甲方提交危废转移通知后，乙方须在15个自然日内安排合规危运车辆上门收运；出现暂存饱和、泄漏风险等紧急清运需求，48小时内到场处置。
2.收运现场核对实物、台账、转移联单信息，规范称重；甲方无计量条件则就近合规称重，同步填写纸质、电子危险废物转移联单，完成全国固废管理平台线上转移申报。
3.转运全程落实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措施，作业做到污泥废液不落地；收运完成后清理现场，消除残留污染，保持院区环境整洁。
4.运输途中发生泄漏、遗撒、交通事故，乙方2小时内到场开展应急处置，承担全部清理、赔偿、行政处罚及法律责任。
（四）无害化处置与台账资料交付
1.所有危废运送至自有持证厂区开展合规无害化处置，不得委托无资质第三方处置。
2.每批次收运同步交付转移联单、称重记录、车辆运输单据。
3.服务期满15日内，出具全年全部危废无害化处置证明及全套年度环保归档资料，配合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核查工作。
（五）现场安全管理要求
1.乙方作业人员进入院区需遵守医院安全管理规定，未穿戴完整劳保防护用品禁止操作。
2.作业现场发生人身伤害、环境污染事故，全部赔偿、处罚、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，甲方不承担连带责任。
（六）验收考核及违约扣款
[bookmark: _GoBack]1.清运时效：接到清运通知逾期未上门单次扣款200元；逾期超7日，额外承担危废超期暂存全部风险与整改费用。
2.现场作业：包装破损、混装混运、现场残留污染未及时清理，经提醒未当场整改单次扣款200元；造成场地、设备损坏的，乙方全额赔偿修复费用。
3.台账资料：未按时提交联单、月度台账、年度处置证明，每逾期3日扣款100元；资料缺失、虚假填报导致甲方被环保处罚，全部罚款由乙方承担并负责消除不良记录。
4.资质与转包：乙方超资质处置、转包危废、非法处置，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，扣除全部未支付服务费，乙方按合同预估总价支付违约金，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5.安全事故：乙方违规作业引发安全、污染事故，全额赔偿损失，甲方立即终止合作并永久取消投标资格。
五、递交响应文件事宜
1.文件内容：响应文件应至少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
​    ·报价表（注明含税总价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方案）
​    ·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
​    ·售后服务承诺书（明确服务频次、响应时间、质量保障、安全责任等）
2.递交形式：纸质版文件，密封包装
3.递交地点：附属第二医院总务科（地址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中华西路37号）
4.联系人：赵东坤
5.联系电话：18646632035
6.报名截止时间：2026年7月1日 — 2026年7月3日，逾期送达或未密封的响应文件将不予受理。
（请注意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共三个工作日。请供应商自行计算并把握截止时间。）

